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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別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06偵1996 妨害秘密 基三分局 趙○豪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6毒偵79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謝○昊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5偵5161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呂○福 緩起訴處分

忠 105毒偵2500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呂○福 緩起訴處分

忠 106偵581 非駕業務傷害 瑞芳分局 呂○明 起訴

忠 106偵654 妨害自由 瑞芳分局 黃○義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6偵1202 非駕業務傷害 瑞芳分局 陳○烽 起訴

忠 106偵2009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邵○訓 起訴

忠 106毒偵184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邵○訓 起訴

忠 106毒偵390 毒品防制條例 基四分局 潘○正 緩起訴處分

忠 106毒偵435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胡○生 起訴

忠 106毒偵83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○珉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5偵4849 強盜等 瑞芳分局 石○安 不起訴處分

信 105偵4849 強盜等 瑞芳分局 呂○翊 不起訴處分

信 105偵4849 強盜等 瑞芳分局 陳○雍 不起訴處分

信 105偵4849 強盜等 瑞芳分局 廖○境 不起訴處分

信 105偵4849 強盜等 瑞芳分局 謝○益 不起訴處分

信 105偵5585 毒品防制條例 基市刑大 潘○己 不起訴處分

信 106偵1680 妨害自由等 基三分局 徐○成 不起訴處分

信 106偵2105 不能安全駕駛 瑞芳分局 莊○隆 起訴

信 106毒偵490 毒品防制條例 瑞芳分局 張○豪 聲請簡易判決

清 106偵1600 竊盜等
經○部水利署北區

水資源局
李○安 緩起訴處分

清 106偵1685 竊盜 基三分局 鄭○樺 不起訴處分

清 106偵緝136 偽造印文等 本股 彭○心 不起訴處分

速 106偵2034 妨害秩序 基三分局 王○棟 緩起訴處分

速 106撤緩30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王○瑞 撤銷原決定

勤 106偵402 竊盜 基三分局 廖○輝 起訴

勤 106偵1139 竊盜 基三分局 廖○輝 起訴

勤 106偵1296 竊盜 基三分局 廖○輝 起訴

勤 106偵1458 竊盜 基三分局 廖○輝 起訴

勤 106偵1458 竊盜 基三分局 簡○庭 不起訴處分

勤 106偵1563 竊盜 基三分局 廖○輝 起訴

勤 106偵1791 竊盜 基一分局 游○益 起訴

勤 106偵2115 非駕業務傷害 基二分局 游○銘 不起訴處分

勤 106偵2151 竊盜等 臺灣高檢 游○銘 不起訴處分

勤 106毒偵25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一分局 俞○辰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6毒偵757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黃○惠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6毒偵839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游○銘 不起訴處分

勤 106調偵63 非駕業務傷害 基市中山區所 詹○華 不起訴處分

敬 105偵3431 竊盜 基一分局 林○方 不起訴處分

敬 105偵4595 妨害自由 劉○珍 孫○ 不起訴處分

敬 105毒偵1448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許○銘 不起訴處分

敬 106偵1940 過失傷害 金山分局 楊○恭 不起訴處分

敬 106偵1969 毀棄損壞等 基三分局 黃○大 不起訴處分

敬 106偵1991 妨害名譽等 瑞芳分局 P○ITRE ○LEX○NDRE ROGER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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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106偵2004 竊盜 金山分局 李○坤 不起訴處分

敬 106偵2023 詐欺 金山分局 汪○倫 不起訴處分

敬 106偵2023 詐欺 金山分局 蔡○穎 不起訴處分

敬 106調偵88 詐欺 新北板橋區所 許○宏 不起訴處分

謙 106偵474 詐欺 基一分局 林○衍 不起訴處分

謙 106偵緝141 妨害兵役條例 汐止分局 陳○輝 緩起訴處分

謙 106毒偵765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黃○霄 聲請簡易判決

謙 106毒偵831 毒品防制條例 基二分局 洪○勇 起訴

嚴 105偵5532 侵占 檢○官簽分 李○清 起訴

讓 105偵3795 誣告 金山分局 楊○雄 不起訴處分

讓 105偵4194 懲治走私條例 基隆調查站 張○龍 不起訴處分

讓 105偵5003 詐欺 吳○清 方○彤 不起訴處分

讓 105偵5389 竊盜 基一分局 洪○安 聲請簡易判決

讓 106偵42 侵占 洪○花 游○哲 不起訴處分

讓 106偵68 對未成年性交 基市婦隊 黃○維 起訴

讓 106偵182 竊盜 基四分局 鄭○益 起訴

讓 106偵838 個人資料保護 檢○官簽分 廖○鎔 不起訴處分

讓 106偵緝80 竊盜 基四分局 鄭○益 起訴

讓 106偵緝81 竊盜 基四分局 鄭○益 起訴


